
编辑同志：
我的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即年

龄比人事档案记录的年龄大一岁多。
依据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，现在我已
达到退休年龄。当我持身份证申请办
理退休手续时，公司称：根据档案记载，
我现仍未达到退休年龄，不能为我办理
退休手续。请问：职工退休年龄是以身
份证为准，还是以职工档案为准？

读者 张守民

张守民读者：
关于几份材料所记载的职工年龄

不一致时如何认定，先后有不同的规
定。1989 年公安部《关于在全国范围内
实施居民身份证使用和查验制度的请
示的通知》中规定：居民身份证是国家
法定的证明公民个人身份的证件，具有
一定的权威性，并可用作办理聘用、雇
用和离退休手续。原劳动部办公厅《关
于核定职工退休年龄问题的复函》规
定：“在启用身份证以前办理职工退休
手续时，原则上应以职工原始档案中记
载的出生日期为准；《居民身份证条例》
和《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则》发布以
后，凡启用了身份证的，在办理职工退
休手续时，应以职工身份证记载的出生
日期为准”。1999 年 3 月，原劳动和社会
保障部《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
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
知》（劳社部发〔1999〕8 号）规定：“对职
工出生时间的认定，实行居民身份证与
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。当本人身份证
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，以本
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。”

《民法典》对自然人年龄的认定依
据作出了权威的规定。《民法典》第 15
条规定：“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
间，以出生证明、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
为准；没有出生证明、死亡证明的，以户
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
时间为准。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
载时间的，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。”
这里对自然人出生时间的确定依据作
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。因此，应当树立
登记公示的权威，用人单位在认定职工
年龄时，不应再以（劳社部发〔1999〕8
号）文件为依据，而应当执行《民法典》
的规定。你应该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
生的，由于那个时候一般无出生证，所
以，该公司应当以你的户口簿或者身份
证登记记载的出生时间来确定你是否
达到退休年龄。

律师 潘家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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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遇这些闹心事该怎么办

许多大学生、高中

生为纪念青春、释放压

力、增长见识，往往会

在毕业后选择毕业旅

行。可有时却事与愿

违，甚至还导致闹心。

那么，遭遇 3 类闹心事

该怎么办呢？

档案年龄与身份证年龄不同

退休以哪个为准？

律师信箱核心
阅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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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缩水 旅行社必须退费111
案例
在去年的高考结束后，王语玲在父

母的支持下，参加了一家旅行社组织的
观光旅行。王语玲十分期待这次观光旅
行，可走了两处景点，导游便“抽空”带大
家前往“友情”商店购物，以至于观光时
间被严重侵占，甚至不得不取消两处景
点的行程。

说法
旅行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一方面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
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 17 条规定：

“旅游经营者违反合同约定，有擅自改变
旅游行程、遗漏旅游景点、减少旅游服务
项目、降低旅游服务标准等行为，旅游者
请求旅游经营者赔偿未完成约定旅游服

务项目等合理费用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
持。”导游以购物占用时间、擅自缩减行
程，自然必须退回剩余景点的旅游费用。
另一方面，《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试行
标准》第 8 条第 3 款规定：“导游违反合同
或旅程计划，擅自增加购物次数，每次退
还旅游者购物价款的 20％。”即从这一角
度上看，旅行社也难逃责任。

财物被抢 可通过刑事索赔222
案例
告别大学生活后，蔡晓燕与同学相

约一起毕业旅行。在一处景区参观结束
时，为在景区标志性建筑前留影，蔡晓燕
叫一名路过的男青年帮忙拍摄。男青年
见蔡晓燕的手机价值不菲，拿着手机撒
腿就跑。蔡晓燕和同学追了数百米，可
几个转弯后仍被男青年甩掉。

说法
蔡晓燕不必自认倒霉。一方面，男青

年属于非法占有，在公共场所公然夺取
价值不菲的手机，已构成抢夺罪，必须受
到刑事追究。另一方面，《刑法》第 64 条规
定：“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，应
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;对被害人的合
法财产，应当及时返还。”《刑事诉讼法》

第 77 条也指出：“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
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，在刑事诉讼
过程中，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。”即蔡
晓燕可通过报警来追究男青年的刑事责
任，继而由公安机关发还，或在对男青年
进行刑事审判时，直接提起索赔的刑事
附带民事诉讼。

乘车受伤 车主应赔偿损失333
案例
刚拿到大学毕业证，刘艳红便因“世

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”而加入了毕业旅
行。返回住地时，刘艳红租用了一辆私
人出租车。期间，车主避让行人紧急刹
车，由于惯性力作用，刘艳红头部撞上了
前挡风玻璃并严重受伤。而车主以其属
紧急避险为由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。

说法
车 主 应 赔 偿 损 失 。《民 法 典》第 811

条、第 823 条分别规定：“承运人应当在约
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、货物安
全运输到约定地点。”“承运人应当对运
输 过 程 中 旅 客 的 伤 亡 承 担 伤 害 赔 偿 责
任，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
或者承运人证明是旅客故意、重大过失

造成的除外。”即只要形成了运输合同关
系，承运人便负有将游客安全运抵目的
地的义务。与之对应，虽然车主紧急刹车
事出有因，但由于损害并非是刘艳红自
身原因所致，且其对伤害的发生并无过
错，故车主只能在承担赔偿责任后，再向
行人追偿。

颜东岳


